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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市场化

“建管运”专项改革工作方案的通知
达市府办发〔2022〕55号

开江县人民政府，市级有关部门（单位）：

《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市场化“建管运”专项改革工作

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7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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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市场化“建管运”
专项改革工作方案

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为推动开江县稻渔现代农业产业

园重大改革实践平台建设，围绕系统破解园区“管理协同不够、

建设资金不足、农事服务不优、集体经济不强”等问题，有针对

性探索改革措施，开创市场化“建管运”原创性原动力改革，助力

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县域集成改革全力保障服务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以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引领县域集成改革试点纵深推

进”的总体思路，以园区市场化运营为改革方向，突出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和协同导向，着力解决现行运行中管理协同、投入保障、

农事服务、集体经济发展四个方面具体问题，到 2023年，园区

集约管理、市场经营、集体经济发展、社会化农事服务“四大体

系”全面形成；力争到 2024 年，园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5万元以上，基本建成田城开江“展示区”、乡村振兴“示范区”

和共同富裕“先行区”，成功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二、重点任务

（一）构建集约高效的运营管理体系。

1．架构“领导小组+党工委（管委会）+乡镇”管理体系。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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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园区发展一体推进、社会事务分区治理”的模式，成立开江县

稻渔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领导小组，作为园区重大事项的决策平

台，由县委书记、县长任“双园长”，分管农业的县委常委和副县

长担任执行园长，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园区党工委书记和 5个乡

镇党委书记为成员，负责研究决定园区发展规划、改革创新和支

持政策等重大事项，及时解决重大问题；成立开江县稻渔现代农

业产业园党工委〔管委会，以下简称党工委（管委会）〕，作为县

委县政府派出的园区专职管理服务机构，具体负责园区统筹、协

调、管理和服务等具体工作；5个乡镇按照属地原则，负责辖区

内涉及现代农业园区土地流转纠纷调解、公共服务和基层治理等

工作，全力保障服务园区发展。

牵头单位：开江县委、县政府

责任单位：开江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县委组织部、

县委编办、县农业农村局、园区管委会、相关乡镇

完成时限：2022年 10月

2．完善运行管理规则。制定《开江县稻渔现代农业产业园

运行管理规则》，明晰园区管委会和各方职能职责，明确园区建

设运营管理模式，保障园区高效运转，对园区实行统一规划、统

一开发、统一招商、统一管理。

牵头单位：开江县委、县政府

责任单位：开江县农业农村局、园区管委会

完成时限：2022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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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园区服务能力。支持园区管委会建立科学灵活的用

人机制，采取购买社会化服务等方式，开展园区管理服务。建立

园区企业点对点联系服务机制，既做好前期管理、又做好后期服

务。

牵头单位：开江县委、县政府

责任单位：园区管委会、县财政局、县委组织部、县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

完成时限：2023年 6月

4．建立跟踪监督纪律保障机制。成立开江县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专项监督工作组，由县纪委监委直接管理、直接调度，派

驻园区管委会，实施“五聚焦五促进”监督，对园区规划、建设、

发展全链条监督。

牵头单位：开江县委、县政府

责任单位：开江县纪委监委、园区管委会

完成时限：2022年 6月

（二）建立“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社会资本”市场运营机制。

5．搭建市场化运营平台。开江县属国有企业作为园区的投

资运营平台，支持市属国有企业采取直接投资或股份合作等方式

参与园区项目建设运营，或由市、县属国有企业联合注资成立园

区开发营运平台公司，整体推进园区建管运工作。

牵头单位：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国资委

责任单位：开江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园区管委会、县



- 5 -

国资中心、相关乡镇

完成时限：2023年 12月

6．创新投入国有资本。园区土地出让收入和新增税收全部

用于园区建设。对园区内项目资金进行整合，由开江县属国有企

业作为业主实施。整合园区土地及房屋等资源、已建成高标准农

田等基础设施、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土地整理新增耕地

指标进行融资投入园区建设。

牵头单位：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国资委

责任单位：开江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

园区管委会、县国资中心、相关乡镇

完成时限：长期实施

7．清理盘活集体资本。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民“三变”改革，对土地资源、林地、固定资产等集体资源

资产确权登记颁证，探索通过入股、联营等方式与园区营运平台

企业等主体合作经营。探索推进财政项目资金投入形成资产股权

化改革，将涉农项目建成的水、田、路、林等基础设施作价量化，

由村集体经济和国有企业分别代持占股经营。稳妥有序开展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本着自愿原

则腾退闲置和多余宅基地，结余的建设用地指标优先保障乡村振

兴发展。按照部省工作部署，有序推进土地综合整治和探索“只

征不转、只转不征、不征不转”土地利用改革试点。

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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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开江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县财政局、

县水务局、县交通运输局、县乡村振兴局、园区管委会、县国资

中心、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相关乡镇

完成时限：2024年 10月

8．广泛吸纳社会资本。创新建立“国资领投”模式，国有企

业采取入股分红、注资混改、持股孵化等方式，引进社会资本投

资运营管理要求高、专业性强的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项目。

牵头单位：开江县委、县政府，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

责任单位：开江县国资中心、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相

关乡镇

完成时限：长期实施

（三）完善社会化农事服务体系。

9．搭建集成服务商平台。对接园区主导产业产前、产中、

产后以及民生需求，建设集劳务服务、生产托管、农资购销、技

术指导、农业气象、便民服务、快递金融、科技创新、信息云等

于一体的服务平台，同步收集各类经营主体和农户生产生活需

求，实现供需对接，实行平台统一管理、统一接单、统一派单，

提高园区经营规模化、生产现代化、管理数字化水平。

牵头单位：开江县委、县政府，市农业农村局

责任单位：开江县农业农村局、县供销社、县经信局、县商

务局、县气象局、县市监局、园区管委会

完成时限：202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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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培育多元化服务主体。建成稻渔之窗农事服务中心，升

级改造为农服务中心，整合基层供销社、农业服务中心、农机专

业合作社、金融服务网点、气象服务站等服务组织，成立集农业

生产托管、农资配送、便民服务、快递金融、农技培训等于一体

的生产生活服务联盟，为园区群众提供生产、生活综合性服务。

牵头单位：开江县委、县政府，市农业农村局

责任单位：开江县委组织部、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供销社、县商务局、县教科局、县民政

局、县农民工服务中心、园区管委会

完成时限：2023年 6月

11．完善农机配套政策。出台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

业社会化服务的实施办法，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拓宽服务领域，

完善扶持支持，引导新型经营主体在耕、种、收、防、烘、销等

方面开展社会化服务，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配

齐现代化农机装备，提高智能化、自动化水平，确保园区主要农

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100%。

牵头单位：开江县委、县政府，市农业农村局

责任单位：开江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县供销社、园区

管委会

完成时限：2023年 6月

12．拓展农业科技服务领域。加强金融服务，设立园区产业

发展基金，支持园区企业扩大生产、技术更新和应急转贷等。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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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虾蟹贷”等金融产品，开展稻渔综合种养、大闸蟹、小龙虾等

特色农产品保险，提高水稻保险保额。支持成本保险、收入保险、

价格指数保险，探索开展“保险+担保”“保险+信贷”等试点。创新

人才服务，整合园区 5个乡镇农技人员力量，提升待遇，强化绩

效考核，成立粮油、稻渔、水产产业发展农技服务队。与上海海

洋大学、省市农科院等科研院所深度合作，建立“专家大院+博士

工作站+农技服务队”“研究+试验+推广”等服务模式。采取项目合

作、技术攻关、聘请“周末工程师”、打造“人才飞地”等方式柔性

引进一批园区发展领军人才。

牵头单位：开江县委、县政府，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

责任单位：开江县财政局、县金融办、人保财险开江支公司、

县委组织部、县农业农村局、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完成时限：2023年 12月

（四）健全活权拓能的集体经济发展体系。

13．建立村集体“三资”运营平台。探索建立园区村集体经济

发展公司，建设集资源承载、资金对接、项目建设、产业投资、

市场开发和利益共享于一体的市场化平台，引导村集体推进“三

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通过市场化运作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逐步构建起产权关系明晰、组织管理高效的新型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体系。

牵头单位：开江县委、县政府，市农业农村局

责任单位：开江县农业农村局、县委组织部、园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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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乡镇

完成时限：2024年 10月

14．支持开展多元经营。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采取承包、租

赁、参股、联营、股份合作、托管经营等方式，与园区村集体经

济公司、龙头企业、基层供销合作社、新农人和新乡贤等主体合

作经营，保障集体资产安全增值。稳妥推进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

制改革，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建立稻渔产业专业合作社、土

地股份合作社、乡村旅游合作社、农机合作社、劳务合作社等各

类合作组织，发展适度规模种养、乡村旅游、劳务增收等多种经

营，多元化拓展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

牵头单位：开江县委、县政府，市农业农村局

责任单位：开江县农业农村局、县委组织部、县委统战部、

园区管委会、县供销社、相关乡镇

完成时限：2023年 6月

15．创新财政投入机制。通过拨改投、拨改贴、拨改贷、拨

改保等，将财政资金直接奖补改为股权投资、设立基金、购买服

务、承担保险、贴息等。制定园区项目投资管理办法，明确将点

多面广、财政补助需要收益对象投劳投资、不需要专业队伍施工

的农林水项目，资金在 200万元以内的，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

补等方式，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

牵头单位：开江县委、县政府，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

市乡村振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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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开江县财政局、县发展改革局、县农业农村局、

县水务局、县乡村振兴局、县交通运输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文

体旅游局

完成时限：长期实施

16．构建共富带富机制。因村制宜优化调整村集体经济

“33211”利益分配机制和“1331”资金托管利益分配机制，创新“共

享+众筹”“有偿返包经营管理”模式，组织农户参与园区项目开

发、产业发展和经营管理，引导群众积极融入园区发展致富。推

行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人员“基本报酬+考核绩效+集体经济发展创

收奖励”的报酬制度，建立健全品牌共享联结、生产经营联结、

产业工人联结和股份量化联结等利益联结机制，加强农村集体经

济审计监督，切实保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利益。

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开江县委、县政府

责任单位：开江县委组织部、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园

区管委会

完成时限：2023年 6月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农业农村局、开江县委和县政府、

市财政局、市乡村振兴局牵头负责园区原创性原动力改革工作，

研究解决园区重大改革事项。开江县委改革办建立直接抓改革项

目工作推进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制定任务清单，督促落实各项

改革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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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大支持力度。市级相关部门、开江县 5个乡镇和县

直各部门要始终把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重要改革平

台，对照工作方案，细化改革举措，明确工作内容，确保改革措

施稳妥有序推进。

（三）适时动态调整。建立园区改革事项动态调整机制，对

不符合上级政策要求和园区发展实际的改革事项及时调整退出，

对因上级政策调整和园区发展急需的事项及时纳入，并报市、县

委改革办备案确认。

（四）强化执纪监督。市、县纪委监委要严格监督执纪问责，

对园区改革中履责不力、落实不力、质效不佳等问题，综合运用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严肃处理。同时，要严格按照“三个区分开

来”对党员干部在园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划清失误与失职、敢

为与乱为、为公与徇私的界限，把握运用好容错纠错政策，防止

问责泛化，保护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激情。

附件：1．《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市场化“建管运”专项

改革工作方案》具体改革事项清单

2．《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市场化“建管运”专项改

革工作方案》任务落实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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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市场化“建管运”专项改革工作方案》
具体改革事项清单

牵头部门：市农业农村局 方案具体改革事项共 4项，拟于 2024年 12月销账
序号 改革事项 成果形式 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 主体责任人 直接责任人 备注

1
构建集约高效的

运营管理体系体

系

1.架构“领导小组+党工委（管委会）+乡镇”管理体系；

2.完善运行管理规则；

3.提升园区服务能力；

4.建立跟踪监督纪律保障机制。

2022年 10月
2022年 8月
2023年 6月
2022年 6月

开江县委

开江县政府

庞佑成

李文章

何先如

陆世斌

2
建立“国有资本+
集体资本+社会资

本”市场运营机制

1.搭建市场化运营平台；

2.创新投入国有资本；

3.清理盘活集体资本；

4.广泛吸纳社会资本。

2023年 12月
长期实施

2024年 10月
长期实施

开江县委

开江县政府

市农业农村局

市财政局

市乡村振兴局

市国资委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庞佑成

李文章

卢玲宁

李 敏

潘 峰

熊明霜

邓建军

何先如

陆世斌

谢述斌

梁经勇

胡 珊

何朝洪

唐朝晖

3 完善社会化农事

服务体系

1.搭建集成服务商平台；
2.培育多元化服务主体；
3.完善农机配套政策；
4.拓宽农业科技服务领域。

2023年 12月
2023年 6月
2023年 6月
2023年 12月

开江县委

开江县政府

市农业农村局

市财政局

庞佑成

李文章

卢玲宁

李 敏

何先如

陆世斌

谢述斌

梁经勇

4
健全活权拓能的

集体经济发展体

系

1.建立村集体经济“三资”运营平台；

2.支持开展多元经营；

3.创新财政投入机制；

4.构建共富带富机制。

2024年 10月
2023年 6月
长期实施

2023年 6月

开江县委

开江县政府

市农业农村局

市财政局

市乡村振兴局

庞佑成

李文章

卢玲宁

李 敏

潘 峰

何先如

陆世斌

谢述斌

梁经勇

胡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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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市场化“建管运”专项改革工作方案》
任务落实清单

牵头部门：开江县农业农村局 方案重点任务事项共 26项，拟于 2024年 12月销账

序号 改革事项 成果形式 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
主体
责任人

直接
责任人

备注

01
架构“领导小

组+党工委（管

委会）+乡镇”
管理体系

成立开江县稻渔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领导小组，完善园区重

大事项领导决策平台。
2022年 10月

园区管委会
园区党

工委书记
梁小宇

02
成立稻渔现代农业产业园党工委，制定出台《开江县稻渔现

代农业产业园运行管理规则》，保障园区高效运转。
2022年 8月

03
提升园区

服务能力

建立园区管委会灵活用人机制，通过购买社会化服务等方式，

将园区环境整治、管理等日常事务交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其

他经营主体承接，解决管理人员缺乏、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2023年 6月
园区管委会

县财政局

县委组织部

园区党

工委书记
梁小宇

04
建立跟踪

监督纪律

保障机制

由县纪委监委派驻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专项监督工作组，确

保高效、全链条监督。
2022年 6月

县纪委监委

园区管委会
杨昌涛 桂承娟

05
搭建市场化

运营平台

将开江县属国有企业作为园区的投资运营平台，支持市属国

有企业参与园区建设运营，鼓励成立园区开发运营平台公司，

共同推进园区建管运工作。

2023年 12月
县国资中心

县农村农村局

园区管委会

周晓铭 王小琴

06
创新投入

国有资本

园区土地出让收入和新增税收全部用于园区建设，解决建设

资金不足问题。
长期实施

县财政局

县农村农村局

园区管委会

郑锡军 曾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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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改革事项 成果形式 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
主体
责任人

直接
责任人

备注

07 创新投入

国有资本

整合园区内土地及房屋资源、已建成高标准农田等基础设施、

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土地整理新增耕地指标进行融

资建设园区。

长期实施

县财政局

县农村农村局

县自然资源局

郑锡军 曾智勇

08
清理盘活村

集体资产

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三变”改革，建立

“产权清晰、责权明确、管理科学、运转高效”的农村集体产权

运行和管理机制。

2023年 6月
县农业农村局

县财政局

园区管委会

杨和平 魏富琼

09
按照部省工作部署，有序推进土地综合整治和探索“只征不

转、只转不征、不征不转”土地利用改革试点”，进一步盘活土

地资源。

2024年 10月
县自然资源局

园区管委会
杨希伟 陈立刚

10
广泛吸纳

社会资本
建立“国资领投”模式，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园区建设。 长期实施

县国资中心

园区管委会
周晓铭 王小琴

11
搭建集成

服务商平台

建成集劳务服务、生产托管、农资购销、技术指导、农业气

象、便民服务、快递金融、科技创新、信息云等于一体的服

务平台，提高园区经营规模化、生产现代化、管理数字化水

平。

2023年 12月
县农业农村局

县供销社

园区管委会

杨和平 魏富琼

12

培育多元化

服务主体

建成稻渔之窗农事服务中心、升级改造为农服务中心，完善

综合服务阵地。
2023年 6月

园区管委会

县农业农村局

县供销社

园区党

工委书记
梁小宇

13
成立集农业生产托管、农资配送、便民服务、快递金融、农

技培训等于一体的生产生活服务联盟。
2023年 6月

县供销社

县商务局

县农业农村局

县金融办

彭 举 柏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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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改革事项 成果形式 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
主体
责任人

直接
责任人

备注

14
完善配套

政策

出台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实施办

法，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确保园区主要农

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100%。

2023年 6月
县农业农村局

县供销社

园区管委会

杨和平 魏富琼

15

拓宽

服务领域

设立产业发展基金，支持园区企业扩大生产、技术更新和应

急转贷等。
2022年 12月

县财政局

园区管委会
郑锡军 曾智勇

16

创新“虾蟹贷”等金融产品。开展稻渔综合种养、大闸蟹、小龙

虾等特色农产品保险，提高水稻保险保额。支持成本保险、

收入保险、价格指数保险，探索开展“保险+担保”“保险+信贷”
等试点。

2023年 12月
县金融办

人保财险公司
吴诚顺 张 浪

17

成立粮油、稻渔、水产产业发展农技服务队，建立“专家大院

+博士工作站+农技服务队”、“研究+试验+推广”等服务模式。

采取项目合作、技术攻关、聘请“周末工程师”、打造“人才飞

地”等方式柔性引进一批园区发展领军人才。

2023年 12月

县委组织部

县农业农村局

县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

毛 祥 秦 进

18
建立村集体

经济“三资

运营平台”

建立园区村集体经济发展公司，推进“三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

离，构建起产权关系明晰、组织管理高效的新型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体系。

2024年 10月
县委组织部

县农业农村局

园区管委会

毛 祥 秦 进

19
支持开展

多元化经营

将经过价值评估后的闲置资源资产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委托园

区村集体经济公司、开江县属国有企业或其他经营主体开展

资产管理、招商和运作，按股份分享利润。

2024年 10月

县农业农村局

园区管委会

县委组织部

县财政局

杨和平 唐高德

20
村集体经济组织因村制宜领办或创办稻渔产业专业合作社、

土地股份合作社、乡村旅游合作社、农机合作社、劳务合作

社等，将集体“三资”入股合作社运营，按股分红。

2023年 6月
县农业农村局

县供销社

园区管委会

杨和平 魏富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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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改革事项 成果形式 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
主体
责任人

直接
责任人

备注

21 支持开展

多元化经营

开展“三社融合”试点，构建“基层供销社+村集体经济组织+农
民专合社”模式，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2022年 12月
县供销社

县农业农村局
彭 举 柏占伟

22

创新财政

投入机制

创新拨改投、拨改贴、拨改贷、拨改保等财政投入机制。 长期实施
县财政局

园区管委会
郑锡军 曾智勇

23
加大财政投入项目资金形成资产股权化改革力度，将财政支

农资金形成的资产作价量化到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长期实施

县财政局

县农业农村局

园区管委会

郑锡军 曾智勇

24
将财政补助、需要收益对象投劳投资、不需要专业队伍施工

的资金在 200 万元以内的农林水项目，交由符合条件的村集

体经济组织实施。

长期实施

县发展改革局

县农业农村局

县财政局

毛 令 刘本文

25
构建共富

带富机制

建立健全品牌共享联结、生产经营联结、产业工人联结和股

份量化联结等利益联结机制。指导各村结合实际调整完善

“33211”“1331”“保底分红+收益分红”等收益分配机制。

2023年 6月
县农业农村局

园区管委会
杨和平 魏富琼

26
推行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人员“基本报酬+考核绩效+集体经济

发展创收奖励”报酬制度。
2022年 12月

县委组织部

县农业农村局

县财政局

毛 祥 秦 进


